
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市林业局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贯彻执行有关林业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政策、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承担国家现代林业示范市建设、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参与拟订有关市级标准和规程并指导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荒漠的调查、动态监测和统计等工作。内设科室10个，分别为：办公室、规划财务科、政策法规科、森林资源管理科、造林绿化科、产业发展与科技科、人事科、自然保护地管理科、森林防火科、机关党委。二级机构5个，分别为：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益阳市森林病虫防治站；益阳市国有林和森林公园管理站；种苗站；益阳市林长制事务中心。除市北峰山国有林场单独核算外，其他下级单位均纳入局机关统一核算。截止2024年末，系统编制人数88人，在职人数86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局实际完成收入5104.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4821.67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210.00万元，事业收入62.93万元，其他收入10.09万元；实际支出为5104.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79.59万元，项目支出3225.11万元。

按经济科目分类工资福利支出1242.10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2618.09万元，个人与家庭补助支出289.46万元，资本性支出955.06万元。单位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奖金、医保、公积金、离退休和单位办公运行经费的支出，着力于保证单位日常运转，林业事业的正常发展。

（二）项目支出情况

1.林业产业发展专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市财政未下达林业产业发展资金，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共支出经费0万元。

2.其他林业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年初中央下达了湿地保护工作经费10万元、林长制工作经费21万元、森林防火经费30万元，以上三个项目已在2024年底完成。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市财政下达政府性基金210万元，其中市本级支付市政设施类建设工程应付款：梓山湖山体复绿项目共计160万元，市北峰山国有林场支付植物园提质改造工程共计50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系统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系统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益阳林业承担着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保护和监管湿地资源、保护和拯救野生动植物、预防和治理土地石漠化、指导和监督国土绿化、提供物质产品和生态产品的供给任务，在全市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绿色益阳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益阳林业的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是为了促进预算管理水平提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绩效管理观念，提高单位整体管理水平。

（二）绩效评价过程

本次市林业局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采用设立总目标与主要预期指标评价相结合的办法，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市林业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财务的局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各科室、局、站和二级机构负责人。规划财务科作为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部门，负责协商、解决评价过程中的问题，市林业局是实施的主体单位，负责评价指标的制定，其他科室相互协作共同完成。

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是2024年市林业局部门整体支出评价。因为部门整体支出评价事项范围广，数据比较笼统，在计算投入产出上有局限，因此在评价指标的设定上难以精准把握。

（三）主要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

1.经济性分析。一是积极申报项目。围绕生态林业的方向，加强重点项目的谋划，相继申报了2024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024年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025年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项目、2025年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五大类项目，涉及资金11.97亿元，其中森林防火应急道路项目和湿地修复项目已通过国家林业局审核。二是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5%，大径竹年产量达4000万根。同时加强了政策扶持，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4年市级竹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方案》。三是精准招商引资。全市林业部门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积极作为，共引进笋竹产业链企业17家，计划总投资13.4亿元。四是探索林下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总面积141.5万亩。通过大力发展绿色林业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实现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2024年实现林下经济产值31亿元，同比增长5.1%。
2.效率性分析。市林业局整体支出由分管财务的领导一支笔审批，金额较大的支出和项目申报作为“三重一大”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上党组会集中研究讨论。严格项目资金管理，修订《益阳市林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使用项目明细账平行记账，纳入重点项目资金单独核算，支出内容合法合规，财务凭证保管完善；资金执行进度完成100%。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效益。2024年全市林业综合产值达478亿元,充分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最终转变成经济优势；二是生态效益。两年行动全面完成，全市共建设生物防火林带729.4公里、隔离带688.4公里、防火道441.14公里、蓄水池3.49万立方米，有效增强了基层防火能力。2024年，我市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4.9万亩。成灾面积1.99万亩（主要为松材线虫病），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为2.32‰；控制在省林业局规定标准4.85‰以下。防治面积达28.66万亩，无公害防治率95%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得到省局通报表扬。上年度自然保护地全面监督问题、森林督查案件整改到位率100%。全面完成生物多样性调查。联合多部门开展“候鸟保护”等专项行动，共监督检查场所681处，查办野生动物案件17起。全年共完成营造林任务22.7405万亩，其中人工造林0.763万亩，退化林修复1.5775万亩，封山育林20.4万亩；共完成油茶营造2.0656万亩，其中油茶新造0.7267万亩，低改1.3389万亩，所有图斑已上图入库。省林业局通报的2023年度全省营造林重点项目质量评价结果中，南县、赫山区被评为优秀（全省共10个县）。牵头组织开展义务植树，书记、市长率先垂范，在植树节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并带头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基本支出财政安排不足

综合近几年我局批复预算看，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不足，财政资金难以保正常运转进行。从决算情况看，基本支出比重比较大，尤其是人头经费每年在增长，特别是二级机构事业站所基本收入严重不足，运行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

（二）财政对林业部门的项目投入不足

2024年我单位除承担林业部门日常工作外，还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承担着林长制推进、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园林城市、南洞庭湖区生态治理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另一方面立项争资、招商引资工作纳入了市里的绩效考核指标，争取项目和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而相应的考核任务越来越重，而上述这些工作财政基本没有追加工作经费和项目经费，这与林业事业的发展不匹配，更与我们林业部门所承担的工作职责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

八、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一）加大对林业部门的投入

由于林业发展资金投入大，回收期长，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高于经济效益，财政扶持发展资金不足，建议从制度和资金保障上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林业事业和林业项目进一步深入推进。

（二）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三）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本部门 “三公经费”的自查自纠，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市财政制定的各项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四）建立完善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  

编制部门预算不应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建立预算动态监控系统及时掌握部门预算执行动态，通过指标系统定期总结分析，监督各部门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增强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有效性。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100分。

（二）将整体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所有项目均与批复下达相符，并第一时间在益阳林业门户网站公示公开。

益阳市林业局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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